
臺北巿立教育大學 
九十五學年度在職進修碩士入學考試試題 

所    別：美勞教育學系 
視覺藝術教學碩士學位班 

科    目：術科(造型與表現) 
考試時間：150分鐘【15:40 − 18:10】 
總    分：100分 
考試題目： 

本考題限定以”九年一貫教改”為作品命題。 
真相的啟示，總是構成作品創作之真正意義。真相，

貫教改這件事物本身的關係。 
有關課程統整、生活課程、課程評鑑等教育改革的理

熟悉之命題，依據九年一貫教改的真正精神，正視教改面

並應用個人擅長的手法，得以自由表現之。 
說    明： 

(1) 請就招生簡章所列的媒材：鉛筆、炭筆、水墨、

範圍內自由選擇使用，可單獨選用一種或多種媒

不易乾燥之油性材料，不可使用裱貼。 

(2) 請畫在畫紙正面，有彌封號碼者為背面。 

(3) 畫紙正反面請勿加註姓名、日期等與作品無關之

(4) 請核對座位、「畫紙」、准考證號碼一致。 
 

（第 1頁，共 1頁） 
不得使用計算機
或任何儀具。
指出它與九年一

想。請選擇個人

臨的問題或成就。

粉彩、水彩等

材。不可使用

記號。 


